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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基于传统物理存在的国际税收规则面临挑战，几个欧洲国家已经尤其是法
国和德国，国家数字服务税已实施。本文以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为案例，研究数字服务税对跨境电商企业的
具体影响，剖析了全球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现状与核心争议，进而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了亚马逊在面临
DST时所承受的财务压力、采取的税负转嫁与业务调整等应对策略，及其对平台第三方卖家产生的连锁效应。研
究结果表明，数字服务税不仅直接侵蚀了平台企业的利润，更通过供应链传导重构了其成本结构与发展战略。本
文旨在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对国际税收规则变革、防范政策风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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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tax r-
ules based on traditional physical presence are facing challenges.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implemented national digital service taxes. This paper ta-
kes the global e-commerce giant Amazon as a case to study the specific impact of digital ser-
vice taxes 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re di-
sputes of the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ax collection, and then, through case analysis, deeply expl-
ores the financial pressure that Amazon has endured when facing DST, the tax burden transf-
er and business adjustment strategies it has adopted, and the chain effects on third-party sell-
ers on the platfor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service taxes not only directly ero-
de the profit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but also reconstruct their cost structure and developme-
nt strategies through supply chain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Chinese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ax rules and prevent policy risks.
Keywords: Digital Services Tax;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Amazon; Digital ec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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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基于数字平台的跨境电子商务已重塑全

球贸易格局。然而，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主要建立在传统的物理存在和常设机构原则之上，
难以有效应对数字企业“无实体存在却拥有巨大市场收入”的新商业模式，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
内关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广泛关切。为应对这一挑战，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多个欧洲国家
及部分其他经济体，率先开征了以大型科技企业数字服务收入为课税对象的数字服务税。这一单
边税收措施，虽旨在确保税收公平，却在实践中构成了新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壁垒，对高度依赖
数字平台与全球市场的跨境电商企业带来了显著的合规挑战与运营不确定性。

1 数字服务税发展现状
1.1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由图 1可知，2020 年至 2023 年间，数字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扩大，并实现对非数

字经济的决定性反超。在四年间，数字经济的占比以年均约 6-7 个百分点的稳定速度增长。这表
明其扩张并非短期波动，而是由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疫情加速线上化转型等深层因素驱动的长
期结构性趋势。

图 1全球数字经济及非数字经济市场占比
数据来源：2024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机会深度洞察报告

图 2 2023年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增长来源分解数字资本贡献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1.2 数字服务税的国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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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整理可得如下表[1]：
表 1 部分国家数字税征收情况表

国家 征税对象 税率

法国

全球数字企业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且其

中至少 2500 万欧元来自法国的特定的广告服务、

中介平台服务（如媒体/电商等）、用户数据销售[2]。

3%

英国

全球数字企业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5亿英镑且其中

至少 2500 万欧元来自英国的线上媒介服务、搜索

引擎服务、网上营销服务[3]。

2%

安全港制度：在英国提供数字服务营业利

润率较低的国家给出差异化的计算方法,

将利润率作为应税所得的系数之一

意大利

全球数字企业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且其

中至少 550 万欧元来自意大利的互联网广告、跨

境电商平台、电子平台获得的数据（类似法国的用

户数据销售）服务[4]。

3%

印度均衡税
跨境B2B 型在线广告服务，税基为特定服务交易

的总收入额
6%；2%

2 案例分析：亚马逊的商业模式及数字服务税影响机制
2.1 亚马逊发展现状

2.1.1 公司的基本情况
亚马逊在美国市场主要有两大核心趋势，包括绝对销售额的强劲增长与市场主导地位的稳步

巩固[5]。如图 3所示，亚马逊在美国的零售电商销售额从 2020 年的 3645.5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5402.9 亿美元，增幅显著。其在美国电子商务市场中的份额从 2020 年的 38.0%稳步提升至
2025 年的 40.9%。亚马逊作为数字经济巨头的实力，这为其在与各国政府的税收博弈中提供了
底气和策略空间，同时也使其必然成为数字服务税这类新规的核心影响对象。

图 3 2020-2025亚马逊销售增长和美国电子商务市场份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eMark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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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年中-2024年中亚马逊净销售额和净收入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亚马逊 2024年中报

据表 2可知，北美市场作为亚马逊的核心市场，其净销售额增幅为 10.63%。这一增长主要
来源于北美市场的消费者对于亚马逊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尤其是 Prime 会员服务带来
的附加价值和客户忠诚度的提升。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增速仅为 8.12%,特别是在快速发货服务和
第三方卖家的支持下，国际市场的单位销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亚马逊网络服务(AWS）继
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其销售额增幅为 18.00%。

表 2 2023年和 2024年亚马逊不同业务构成对比
项目 2023 年中（亿美元 2024 年中（亿美元） 变动金额（亿美元） 变动百分比
北美 1594.27 1763.74 169.47 +10.63%
国际 588.20 635.98 47.78 +8.12%
AWS 434.94 513.18 78.24 +18.00%

净销售额 2617.42 2912.90 295.49 +11.29%
数据来源：亚马逊 2024年中报

在用户分析层面，亚马逊在全球拥有超过 3.1 亿活跃用户，25 到 34 岁用户占比较多，根据
Statista 数据显示，美国 18-34 岁互联网用户中有 81%拥有付费的 Amazon Prime 会员资格，
亚马逊 Prime 的零售订阅费每年创造 402 亿美元的收入。

图 5 亚马逊用户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Similar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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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营销策略方面，亚马逊在数字广告领域保持了高水平的投资。根据其 2024 年财务报
告，该公司在市场营销方面投入了约 43.9 亿美元的费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分配给数字广告活动。
图 6的数据表明，在 2021 年至 2024 年之间，亚马逊一直是美国主要科技公司中数字广告支出
的领导者。一直占据超过 25%的市场份额。虽然谷歌也显示在这一领域的大量投资，尽管自 2022
年起亚马逊的支出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6]，该集团在 2024 年保持了其主导地位，市场份额为
25.6%。这一趋势反映了数字广告行业竞争环境的加剧，在此，谷歌等参与者施加的压力正不断
加剧。

图 6 2021-2024年美国主要企业数字广告支出占比
数据来源：eMarketer

2.2 数字服务税对亚马逊企业的影响

2.2.1 增加企业成本
从上文分析可知，亚马逊在北美电商市场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在美国企业数字广告支出中排

名第一，并且凭借其强大的物流网络、丰富的商品种类和优质的服务体验，在 2024 年全球电商
GMV排名中，亚马逊独占榜首，GMV达到 7912.825 亿美元，增速为 8.6%，持续领跑跨境电
商市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用于计算市场集中度的方法。公式为：

HHIJ =
i=1

f

Si
2�

其中：f代表行业内的企业数量；Si代表第 i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HHI 指数的取值范围是
0~10000，指数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表明该市场受到垄断者影响越严重。市场集中度的判断
标准：

HHI<1000 代表低市场集中度；
1000<HHI<1800 代表中等市场集中度；

HHI>1800 代表高市场集中度。
由表 3可得，HHI 指数为 1243，属于中等市场集中度[7]，头部企业之间以及它们与腰部企

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亚马逊以 24%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是当前市场的领导者。然而，其领先
优势并不悬殊[8]。来自中国的 Temu以 21%的份额紧随其后，两者仅差 3个百分点。而数字服务
税的征收目标主要是大型数字企业[9]。当市场由亚马逊、Temu、阿里 Express 等多个巨头共同
主导时，任何针对大型平台的税收政策都会产生广泛而复杂的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生态的竞争平
衡。在面临 Temu等平台的低价激烈竞争时，数字服务税带来的成本增加，会进一步压缩亚马逊
的利润空间，限制其定价策略的灵活性[10]。

表 3 2024年跨境电商网购市场集中度指数
排名 公司 国家 份额（a） �2

1 Amazon 美国 24%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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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mu 中国 21% 441
3 AliExpress 中国 10% 100
4 SHEIN 中国 9% 81
5 Ebay 美国 6% 36
6 zalando 德国 3% 9
7 other 27%

HHI： 1243

2.2.2 更严格的数字监管
数字服务税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各国政府有能力设计并执行针对数字巨头的、基于新规则的监

管工具。这为其他领域的监管提供了信心、法律范式和操作模板。它直接助推了欧盟《数字市场
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的出台[11]。同时，如表 4所示，数字服务税营造的政治氛围和其数据
透明化要求，与《数字市场法案》等旨在规范平台行为的监管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对亚马逊
的核心商业模式构成多维度的钳制。

表 4 亚马逊面临的不同核心监管分析表
监管领域 具体法规 对亚马逊的核心要求
税收与数据 各国数字服务税 按国别报告平台佣金、广告等特定收入

竞争与反垄断
欧盟《数字市场法案》

（GMA）
禁止自我优待、允许卖家访问其数据、允许用户卸载预装

软件、提升广告透明度

内容与责任
欧盟《数字服务法案》

（DSA）
加强对非法内容的监管、提升风险评估和算法透明度、保

护用户基本权利

数据隐私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严格保护用户数据，限制收集和使用范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所得

2.2.3 打破龙头企业的数据型自我优待
亚马逊在北美跨境电商行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其团队可以利用高市场占有率的平台识别出

第三方卖家利润最高的商品品类，获得独有数据，并进行精准定价和优化设计，使得搜索排名优
先，得到算法倾斜和更多的推广引流，最终使亚马逊掌握更精准的第三方卖家数据、转化数据和
竞争数据，等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形成一个数据获取到变现的自我优待闭环系统，造成不公平
的竞争环境[12]。但是数字服务税的征收，使数据资源不再是一种免费产品，获取数据的成本增加，
数据资源的负外部性使其使用价值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衰减，此时企业巨头的持续投入虽然能够
占有更多数据，但这些数据为企业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越来越小[13]。这就使亚马逊等龙头企业
的数据自我优待被打破。

3 主要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本文以亚马逊为例，分析了数字服务税对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多层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DST 对亚马逊等大型企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直接的财政支出。通过成本转移机制，税收极大地改
变了平台的运营逻辑。

3.2 跨境电商企业应对数字服务税的策略建议

3.2.1 精准成本核算与转嫁，调整企业战略
企业需建立数字服务税的专项成本核算模型，精确评估该税种对特定市场、特定产品线的利

润影响[14]。在此基础上，企业可审慎评估多种策略组合,对于大型平台企业，可考虑将税负通过
合理方式在供应链各环节进行精准、可控的转嫁；对于广大卖家而言，则需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
打造品牌壁垒，以消化上涨的成本。

3.2.2 全局税务优化，构建跨境平台与税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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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企业应主动联合起来，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与母国及东道国税务部门构建常态化
的信息共享与对话机制。同时，建立跨境企业与税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这一机制有助于税务平
台获取企业的交易数据，同时税务部门可以及时发布国际税收动态，以便企业了解相关政策，缓
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5]。

3.2.3 积极主动参与数字服务税规则制定与税收改革
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积极主动加入或支持行业协会，集体发声，向政策制定者陈述数字服务税

对行业、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推动公平合理的多边解决方案[16]。并与税务当局就转让
定价等问题达成事先协议，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性和审计风险。

3.2.4 建立数据防火墙与公平治理
跨境电商企业应彻底隔离平台运营功能与竞争性业务功能之间的数据流，以实际行动证明公

平性[17]。为卖家提供更强大的数据分析工具，帮助他们优化选品、营销和库存管理，以及通过联
名等方式与各卖家合作，避免直接竞争，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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